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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则
1.1 本技术协议书适用于110kV茅坡站改造工程的微机电力谐振诊断消除装置。它提出了微机电力谐振诊断消除装置的功能、设计、性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协议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我方提供符合本协议书和有关国标、行业标准等的优质产品。

1.3买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本技术协议，本技术协议书经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 本技术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 、遵循的标准规范

GB2887-2011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标志）

GB4943-2022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T 14598.26-2025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26部分：电磁兼容要求
GB 50172-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062-2008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14285-2023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DL/T 5136-2012 
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GB/T 50065-201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Z 1762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DL/T 478-2013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DL/T 587-2016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运行管理规程
DL/T 5153-2014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程
IEC255-6         高频干扰电压试验

JB/T7828-1995
   继电器极其装置包装储运技术条件

GB/T 7261-2016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三 、装置的主要特点和技术要求          

3.1 主要特点

3.1.1 无需整定和调试,维护量小。

3.1.2 自动显示和记录过电压、铁磁谐振、单相接地、PT高压侧断线、PT低压侧断线发生的时间及相关参数（幅值及频率）。

3.1.3 可区分过电压、铁磁谐振、单相接地、PT高压侧断线、PT低压侧断线。

3.1.4 可提供综合报警信号，可自动显示或记录故障发生时刻及相关参数。

3.1.5 适用于配电网各种电压等级，各种特征谐振频率（1/3分频、1/2分频、工频、3倍频）， 适用范围广。

3.1.6 诊断准确，消谐迅速、彻底。

3.1.7 可存储五重故障信息，并可追忆，进行显示。

3.1.8 带有RS-232或RS-485通讯功能，通讯规约为103规约。

3.1.9 带打印功能（仅MES98 V230系列有此功能）。

3.1.10有4个报警节点信号输出，可区分谐振、接地、过压、断线。

3.2 技术要求

3.2.1 工作电源：交流/直流220V（-20% ~ +10%）。

3.2.2 气象特征与环境条件
3.2.2.1 海拔高度              不超过1000m

3.2.2.2 最湿月平均相对湿度  　90%

3.2.2.3最高环境温度          40℃
3.2.2.4 最低环境温度          -5℃
3.2.2.5 地震烈度              8度

3.2.3 谐振频率适用：

     1/3分频      1/2分频      工频         3倍频 
3.2.4 报警继电器触点容量： DC 30V/1A；AC 250V/1A

四、对装置的要求
4.1  对抗地震、防振动和抗撞击的要求
    所有安装在柜上的设备应达到下列要求：
    a) 抗地震能力的设计要求
    所有安装在柜上的设备应制造成能承受14.7米/秒２(1.5G)的静态水平加速度。
    b) 防震动设计的要求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入电流为零时，如果分别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交互地施加如下的振动10分钟：
     振动频率16.7Hz，振幅0.4mm，应保证设备不会失灵。
    c) 抗撞击设计要求
    当设备的输入电压为零时，分别交互地在垂直方向上施加6次294米/秒2 (30G)的撞击，设备的性能和外观不会引起破坏。
4.2 机械结构和机械强度以及防护要求
a)所有安装在柜上面的成套设备或单个组件，皆应有足够

的机械强度和正确的安装方式　保证设备在起吊、运输、存放和安装过程中不会损坏。供方还应提供运输、存放和安装说明书，供用户使用。
    b) 柜的机械结构应能防卫灰尘、潮湿、动物、应能抵御所规定的高温和低温，以及支架的振动。
    c) 为便于运行和维护，应利用标准化元件和组件。
    d)开门时，设备不应误动。　
e)设备采用嵌入式或半嵌入式安装，并在后面接线。柜内设备的安排及端子排的布置应保证各套装置的独立性，在一 套装置检修时不影响其他系统的正常运行。

4.3  标签
对于那些必须按制造厂的规定更换的部件和插件，应有特殊的符号标出。

4.4 保护柜中的内部接线应采用耐热、耐潮和阻燃的具有足够强度的绝缘铜线。导线应无损伤，导线的端头应采用压紧型的连接件。

4.5 端子排应保证有足够的绝缘水平，至少有10％的备用端子，CT回路端子采用OT接线端子。柜体应有良好的通风及除湿措施。

4.6  屏柜组柜方式：本期安装2台装置，安装于已有PT并列屏。
4.7 柜顶配置双层小母线架及小母线盖，并安装至少28根小母线。

五、 供货范围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微机式二次消谐装置
	
	2台
	


六 、  技术服务
6.1  项目管理
合同签订后，供方应指定负责本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协调供方在工程全过程的各项工作，如图纸文件确认、包装、发运、现场安装、调试、验收等。

6.2  技术文件

6.2.1  合同签定10天内，供方应向需方提交2份文件、图纸供需方审定认可，在完成图纸审定认可后2～4周内，供方提供技术文件4份给设计单位。供方提供给设计单位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3份是纸质资料，另1份要求是计算机用的CAD图，该CAD图必须可以用AutoCAD R14或AutoCAD 2004软件打开和编辑。该CAD图可以用Email电子邮件通过因特网传到设计单位的Email地址(要求在电子邮件中写清楚工程名称、发件人姓名、收件人姓名、所寄图纸的名称)，或存储于计算机软盘用邮政快件寄给设计单位。

6.2.2  供方在发货前应提供指导手册给需方，包括:

    a)运输、搬运、吊装时的注意事项。

    b)现场安装步骤及注意事项。

c)现场调试步骤及注意事项。

d)各设备投运步骤及注意事项。

e)各设备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f)各设备维护要求、步骤及注意事项。

6.2.3供方随货提供6份成品图纸及文件包括:

    a)产品合格证书和文件

b)产品出厂各种试验报告

c)产品的各种接线图，包括配置图、逻辑图、屏内接线图、展开接线图、盘面布置图、端子排图、设备清册等(此项图纸，可由制造厂与设计院协商解决)。

d) 产品技术、使用说明书

6.2.4  对供方提供图纸的要求

6.2.4.1  供方的电气图纸应符合国标的要求

6.2.4.2  要求供方的(包括外购件接线)图纸应由CAD完成，图幅统一。

6.2.4.3  要求供方图纸的图标中(或附录)标志:

    a)工程名称

b)需方名称

c)合同号

并留有需方认可签字的区域

6.2.4.4  各种图纸表达内容深度应满足GB6988的要求。

6.2.4.5  展开原理图或屏内接线图中要求，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a)清楚表达屏的端子及端子的编号。

    b)清楚表达设备的端子编号，对开关、继电器等的接点，使用情况可用插图或表格表示。  

c)清楚表达屏内接线的截面等导线情况。

6.3  现场服务

设备到现场后，由需方进行外部接线、安装，届时供方应派员到现场提供技术咨询及现场服务。制作过程中，需方可进行现场监造。

6.4  文件发送单位及地址：

设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谢文杰

设计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话:15800049551

邮箱:919151558@qq.com     

交货时间：按合同。
七、  质量保证和试验
7.1  保质期:产品质量保证期应为产品出厂后2年或移交生产投运后1年。保质期内，如有质量问题，制造厂免费负责保修。

7.1.1  供方必须有质量保证的办法，以确保项目和服务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包括分包商的项目和服务。

7.1.2  所有对设备和材料的制造、加工、测试和检验方影响或关键的工作应接受需方或其他代表的监督。

7.1.3  在设备生产之前，供方必须向需方提供供方一份生产程序单，说明哪些检验和试验要进行，以便需方决定哪些检验项目要求见证，需方对生产前的生产步骤和要求需方见证的工厂检验项目可以向供方提出意见。

7.1.4  供方必须在生产步骤和要求需方见证的试验项目进行前五天(工作日)通知需方。

7.1.5供方对本规范书的异议必须以书面形式交需方处理。

7.2  供方必须提交给需方下列文件备案。

    a)合格证书，声明“所提供的所有设备和材料都符合本规范书和已认可的异议”。
 b)主管部门或行业颁发的资格证书。

c)国家对该产品的有关标准、规定。
d)对该产品的鉴定书。

    e)制造厂的数据报告。
f)材料试验报告。

    g)材料的合格证。
h)电气试验结果。

7.3 检验和验收
7.3.1 工厂验收测试

需方有权派人到工厂对订购的设备进行出厂检查。供方应将测试方案提前一个月交给需方，并提供工厂验收测试数据、步骤、测试方法。在需方人员到达前，供方应准备好所需的仪表、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条件。如果需方不派人，出厂测试应由供方执行，并应在设备发运前，将设备工厂测试数据报告提交需方审核，待需方确认后方可将设备发送。检查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

7.3.2 现场验收试验
供方提供的设备现场安装并与相关设备连接完成后，验收试验由需方和供方代表在现场情况下完成

八、  包装、标志、运输和保管
8.1  包装
8.1.1  供方所提供的设备及元部件应按合同要求和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有关的包装技术条件用坚实材料包装好。包装箱应有防尘、防雨、防震、防锈、防腐蚀、防止电气性能改变等措施。

8.1.2  供方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及装箱单应妥善包装好，需方收到的技术资料应字迹清楚，完好无损，文件数正确。
8.1.3  供方必须采取措施使设备在运输及今后储存3年内不受

损害，除在本规范书中另有规定外。

8.1.4  所有的孔和加工过的表面必须装设保护措施，以防在运输和储存中受损、受腐蚀和外物进入。

8.1.5  包装箱应连续编号。包装箱上应有起吊标记，便于卸货搬运。
8.2  标志
8.2.1  设备标志
    一块防腐蚀的字迹清楚的铭牌必须永久性地附在每件设备的装配件上，并位于易看见的位置，铭牌上应标必须的设备信息，但至少必须包括下述信息:制造厂名称、设备型号、系列号、重量、任何特殊维护说明必须表示在铭牌上或其它合适的地方。
8.2.1.1  供方供给的设备包装上，都应贴有标明运单号，设备名称或部件名称的标签，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包装箱上应标明“备品备件”和“工具”的字样。

8.2.1.2  对装箱供给的设备，供方应在每个包装箱的两面漆写
    a)合同号;
b)装运标志;
c)到货港;
d)收货人;
e)设备名称和项目号;
f)箱号(箱的序号/货物总件数);
g)毛/净重;

h)外形尺寸:长×宽×高(cm);
i)发货港;
j)发货人;
为便于装卸和搬运，还应在包装箱上标出“重心”和“起吊点”的位置，起立方向等。供方还应按照设备特点和不同的运输、装卸要求，在箱上标出“小心”、“向上”、“防潮”、“易碎”、“勿侧”等字样，以及相应的国际通用标志。

8.3  运输和保管
设备包装后的外形尺寸及和重量不应超国家的运输限值规定。如有特殊要求，双方可协商解决。

8.3.2  设备发出的一周内，供方应通知需方。通知中还应指明设备名称、件数、重量、合同号、运单号、到达港及设备发运日期等。

8.3.3  设备保管应按国家标准执行，有效保管期应不少于12个月。遇到特殊情况，供方应申明并及时告知需方。需方应遵照供方的要求进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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